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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丰光电”）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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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并通过《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2 年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的内容。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度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2年12月31日的股份

总数685,761,10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0元（含税），不转增，

不送股。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

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原则相应调整。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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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按其行政职务领取，采用月薪制，并单独领取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薪酬 2 万元/ 年（含税）。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因经营及投资、并购需要在额度范围内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且同意本次公司为深圳市玲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瑞丰光电有限公司、

湖北瑞华光电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科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常州利瑞光电有限公司在银

行办理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权龚伟斌先生全权负责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TCL华瑞照明科技（惠州）有限公司、迅驰车业（江苏）

有限公司、珠海市唯能车灯实业有限公司等发生购买产品、提供或者接受劳务和销售产

品等日常交易，预计 2023年度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600 万元。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发表

了核查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关联关系：公司原董事吴强先生任迅驰车业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刘雅芳女士任唯

能车灯董事，公司原高管陈华先生任华瑞照明董事，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三家公司 2023

年为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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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1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公司 2023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14、审议并通过《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会计师

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15、审议并通过《关于开展 2023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为规避和防范公司出口业务形成的外汇风险（包括利率和汇率），公司及子公司在

保证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期权业务有利于规避汇率变动风险。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开展 2023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16、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17、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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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18、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总经理龚伟斌先生提名，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黄一韬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19、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及修订对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3年 5 月 19 日下午 2 点在公司 16 楼会议室（地址：深圳市光明区玉

塘街道田寮社区融汇路与同观路交汇处瑞丰光电大厦 1 栋 16F），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

投票方式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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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一韬：男，1995年 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持有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1年 8 月加入公司，现就职于公

司证券部。 

黄一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